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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区和有关单位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将实施方案、11

月 30 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报送市农业农村委。

附件：2023 年上海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高素质农

民培育项目任务指标与资金分配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2 日

（联系人：曹 云 电话：23113065）






